
 

股票代码：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2008-043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对郑州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全部出资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一）2008 年 7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度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转让郑州同力水泥项目出资的议案”，同意公司经营层在不低于原出

资的基础上，就有关转让郑州同力水泥项目出资事宜在交易对方的选择、交易价

格的商定等方面进行洽谈。 

（二）2008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度第九次会议决议通

过向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郑煤集团”）转让在郑州

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同力”）全部出资的议案。经本公司与

郑煤集团友好协商，就郑州同力项目出资转让事宜初步达成以下意向：公司将其

在郑州同力的第一期已到位出资2,068万元和第二期出资义务8,272万元转让给

郑煤集团，郑煤集团受让 2,068 万元出资并履行 8,272 万元的出资义务，享有出

资人的权利。出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2,068 万元，郑煤集团以现金方式在出资

转让协议签订后 3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50%，剩余转让款在第一次支付价款的同

时，把另外 50%转让款存放于公司、郑煤集团及银行共同设立的三方共同管理账

户，待有关工商注册登记变更完毕后 3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公司。 

（三）郑煤集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四）因郑州同力项目尚处于投资建设期，因此本次交易无需报请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五）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州矿区西街1 号 

法定代表人：牛森营 

注册资本：237037.31 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生产销售，铁路货运（企业自营铁路货运）发电及输变电、

冶炼、水泥及耐火材料，租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07年度第七次会议和公司200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郑煤集团及河南省中联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联水泥”）共同出资组建了郑州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同力总投资 62,871

万元，项目资本金为 22,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货币资金认缴出资 10,34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7%；郑煤集团以货币资金认缴出资 10,5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中联水泥以货币资金认缴出资 1,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目前公司第

一期出资 2,068 万元、郑煤集团的第一期出资 2,112 万元和中联水泥第一期出资

220 万元已经到位。截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郑州同力资产总额为 21,770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370 万元，股东权益为 4,400 万元。 

四、出资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价格 

因郑州同力尚属于投资建设期，未产生经营损益，双方同意按照转让方实缴

出资作为转让价格进行交易。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68万元。 

2、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包括本公司在郑州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实缴的第一期出资和第

二期出资义务。 

3、转让价款支付 

受让方应以现金方式在出资转让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50%，剩余50%转让价款在第一次支付价款的同时，存放到转让方、受让方及银行

三方共同管理的帐户上，待有关工商注册登记变更完毕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



 

付。 

4、双方义务 

（1）受让方应根据出资转让协议约定及时履行付款义务。 

（2）受让方向本公司首次支付出资转让价款的 50%后 3 个工作日内，双方

应和郑州同力开始共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并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5、违约责任 

（1）如果一方违反了本协议的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2）守约方因调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支付的费用，应当包含在损失赔偿

额之内。如果受让方逾期支付出资转让价款，则应向转让方按日支付逾期应付款

的万分之二作为违约金；如果转让方违约，应向受让方支付本次出资转让价款的

百分之五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受让方。 

6、协议的生效 

本出资转让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后签署，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

效。 

五、受让方的支付能力及转让款收回的或有风险 

郑煤集团为大型国有煤炭生产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充分的支付能力。

为了防范转让款收回或有风险，转让、受让双方在《出资转让协议》中约定了上

述“违约责任”，为转让款收回提供了保障。 

六、本次出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转让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整合经营业务，防范投资风险，增强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交易未产生收益。 

七、备查文件 

1、同力水泥第三届董事会2008 年度第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本公司与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9 月 23 日 


